
九月二十日 

經文: 耶利米書第五十章 

鑰節: 「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力，萬軍的耶和華是祂的名；祂必伸清他們的冤，好使全地

得平安……」(50:34) 

提要 

在第五十和五十一章我們可看到對於一個異教國家，描述得最詳盡、最恐怖和最冗長的一

篇審判的聖言。那是對付巴比倫人 (也稱迦勒底人) 的首府巴比倫，它位於幼發拉底河邊

巴格達南約八十公里的地方。巴比倫曾經是亞述帝國的一屬國，到尼布普拉撒和他兒子尼

布甲尼撒時獲得獨立，以後成為一時代最強權的帝國。耶利米清楚講明巴比倫是上帝所興

起以執行祂對猶大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審判。他請求他的同胞要降服尼布甲尼撒，但不表示

他是「親巴比倫人」。耶利米祇是說出耶和華真實的話，在這裏再次宣告一篇真實的預言，

說上帝要因巴比倫的驕傲、狂妄、劫掠、強暴、貪婪和拜偶像，為自己的歡樂「得罪了耶

和華」的緣故，而刑罰她。所以耶和華要照她所行所為的報應她，她對他人所做的怎樣，

將照樣做給她（50:11，14，29，31，38）。上帝的聖潔和公義要求對有罪的國施行刑罰

（參摩 9:8）。 

正如耶和華的定旨，在所預定巴比倫受罰的日子，巴比倫不經一戰役即陷落於波斯古列王

的手中 (時公元前 539 年)。在一乾旱季節，波斯人利用一乾涸的水道偷偷地進入城內。他

們推翻了王，並搶奪了他所有的財寶 (50:37b, 38)。巴比倫就此一蹶不振 (50:3, 13)。在上

帝掌管之下，古列王改變巴比倫人放逐的政策，下詔准許被擄的人歸回故土 (參拉 1:1-4)。
耶和華自己為祂的百姓辯護，說「他們的救贖主大有能力」(50:34)。在耶和華一開路之後，

被擄七十年的猶太人，應驗不同先知的許多預言，都歸回他們產業所在的本土。 

耶利米關乎巴比倫的預言，先傳揚勸告她被攻取的信息，以及她國的神彼勒米羅達（或稱

瑪洛，為創造者和日神）蒙羞的事；因米羅達的像和其他偶像都將被摔碎（50:2）。波斯

人也是拜偶像的，他們用自己的神代替巴比倫的。雖然波斯人住在巴比倫的東邊，但聖經

記載他們從北方上來（50:3，9，41）；這可能表明一個將臨的審判，或指波斯人由北進

入巴比倫城。無論如何，巴比倫從那日開始就宣判淪陷而荒涼了（50:3，13）。當古列奪

取巴比倫城時，並不毀城，直到公元前 514 年另一波斯王才把城牆拆毀。整個城逐漸荒廢、

全無人居住，到了主降生時代完全荒涼了。 

耶利米稱呼他的被擄同胞為「迷失的羊」(50:6，17)，他的信息給他們相當大的盼望。耶

穌是好牧人，由於以色列人遠離上帝，祂也把他們當迷失的羊看（太 10:6；約

10:14~16）。當古列王下詔時，耶利米的信息給被擄的人對於歸回本土有相當大的鼓勵作

用（50:8）。藉著這些許多年前預言的應驗，他們將可見證他們上帝的偉大。 

耶利米顯然與以賽亞一樣，預見上帝的子民要進入享受榮耀的基業，將有一個更大的集合

(50:19~20)，因為在回歸故土的以色列人中，不是所有的人都真正悔改，罪得洗淨，在上

帝面前蒙悅納。惟有當主耶穌基督再臨的時候，才能得到完全應驗；祂來乃為那些與祂結



成一體、經悔改得救贖的人，他們曾經從祂洗清所有的罪。祂要召集所有屬祂的子民，因

祂是他們的大中保，曾為他們的案情辯護，要帶他們到平安之地（50:34；來 7:25；8:6）。

這些得到保存的餘民就是屬靈的以色列人（教會），他們乃是聖潔沒有瑕疵的、毫無玷污

皺紋的、曾經得到主耶穌救贖的血所潔淨的一些人。 

禱告 

親愛的上帝啊，您的忿怒要向那些拒絕您的人傾倒，但您對那些藉著主耶穌接受您的愛和

拯救的人，要顯明您的寬容和照顧。求賜我們勇氣能帶人明白您拯救的道理。奉主耶穌聖

名，阿們！ 

  


